
潭县商函〔2021〕3号

关于印发《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相关单位，相关电商企业：

《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管

理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湘潭县商务局

2021年12月27日



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

作更好、更快地发展，规范和完善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专项资金的管理，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绩效评价的通知》(商

办建函〔2020〕144号) 、《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制度》、《湖

南省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

的通知》(湘商建〔2021〕1号)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资

金和项目管理细则的通知》(湘商建〔2021〕3号) 等文件

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中的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中央

财政及县财政配套安排的用于推进我县全国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加快我县农村电商发展的补贴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由县商务局、县财政局共同管理，

专款专用，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专项检查、审计及社会监

督。

第四条 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科学合理，公开透明。专项资金使用必须严格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根据上级全国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建设的总体要求，并结合湘潭县

实际、科学、合理安排项目资金，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二）政府引导，示范带动。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应

符合国家和省、市、县产业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的引导作用，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调动企业和社会发展

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积极性。

（三）创新机制，高效科学。专项资金使用必须以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为基本导向，增强资金使用的绩效观念，

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资金的使用方向

第五条

（一）农村流通基础设施。支持建设农村产品（含农

副产品、手工艺品、在线旅游、民俗等特色产品及服务等）

分级、包装、预冷等产地初加工和商品化预处理设施，完

善产、供、销全链条服务，提高农村产品商品化率。支持

农村传统流通企业转型升级，重点建设本地化连锁化的服

务和营销体系，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提升农村流通水

平。支持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整合商

贸物流快递资源，开展共同配送，降低物流成本；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合理规划，在区域节点建设仓储物流中心，发

展智慧物流。



（二）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支持乡村电商服务体

系的建设改造、整合邮政、供销、快递、金融、政务等资

源，拓展便民生活、代买代卖、信息咨询、职业介绍、旅

游出行等服务功能， 推进智慧乡村服务应用。支持县级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和升级，统筹标准、品质控制、金

融、物流、培训等服务。乡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应坚持市

场化原则，突出服务，强化可持续运营机制。硬件建设应

坚持实用、节约原则，充分利用现有设施设备、闲置厂房。

（三）开展农村电商培训。支持对基层干部、合作社

员、创业青年、具备条件贫困户等开展农村电商培训。重

点强化培训机制，注重服务质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提

升美工、产品设计、宣传、营销等实操技能；注重培训后

服务而非“一锤子”培训，建立农村电商培训转化机制，

加强电商培训与就业创业人员的对接，加强创业孵化。如

实做好培训记录。

（四）开展示范县宣传。按示范县建设要求，对有关

项目内容进行宣传、推广。

以上资金使用方向根据实施方案中初步资金匡算范

围内执行，如遇具体项目调整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各项目间

适当调整。

第三章 资金的管理



第六条 专项资金由县商务局、县财政局共同管理，

分别履行下列管理责任：

（一）县商务局负责专项资金的业务管理，提出专项

资金的支持重点、资金安排建议、资金使用方案，组织项

目的招投标工作，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评审、验收、监

督管理。

（二）县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参与制定

专项资金的支持重点、年度预算建议和资金使用方案，办

理专项资金的拨付，会同县商务局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第七条 专项资金主要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根据项

目实施方案和资金安排进行公开招投标，按政府采购管理

程序办理。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宣传、培训及维持园区、公

共服务、物流配送等项目正常运营的，应本着杜绝浪费、

节俭节约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第八条 资金拨付

项目承办单位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向县商务局提出资金

拨付申请，县商务局会同县财政局组织对项目进行评审，经

平生合格后向县商务局提出资金拨付申请，经湘潭县商务局

同意按照有关规定拨付资金。


	第五条

